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岚皋县扶贫开发局

岚皋县财政局

岚皋县农业农村局

关于印发《岚皋县财政资金支持农村集体经济

风险防控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的

通 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：

现将《岚皋县财政资金支持农村集体经济风险防控管理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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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（暂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岚皋县扶贫开发局 岚皋县财政局

岚皋县农业农村局

2019年4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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岚皋县财政资金支持农村集体经济

风险防控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为规范财政资金投入方式，加强资金监管，确保财政资金

安全和群众收益，根据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》《岚皋

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持“三变”改革项目管理办法(试行)》

等相关文件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财政资金按照“资源变股权、资金

变股金、农民变股民”方式，折股量化给村集体和农户，参与

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经营，开展资产收益工作的管理。

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财政投入资金管理坚持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基本

方略，以保障资金安全为前提、以维护群众收益为核心、以利

益联结机制规范为关键进行风险防控管理。

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要依法经营，按照有关规

定制定章程，选举产生理事会、监事会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，

建立健全财务管理、民主监督等制度，定期向股东成员公布经

营状况，保证公开透明。

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财政资金支持村集体经济项目的主要形式：投入

经营主体实行“保本定额分红”，领办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收益，

建设标准化厂房租赁收益、异地置业稳定收益、形成固定资产

租赁收益。

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财政资金支持村集体经济项目由镇、村结合村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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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选择。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项目实施方案及收益分配办

法，提交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，经镇政府审核同

意并报县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项目主管部门备

案后方可实施。 收益直接兑现给村民的，必须打卡到户。

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采取投资经营主体办法实施的，村集体股份经济

合作社将资金拨付给经营主体后，协议双方必须到行业主管部

门进行股权变更。如不具备股权变更条件的，经营主体必须向

镇政府、村委会提供不少于投入资金额度的企业主体（或法人

代表）公私资产抵押担保或者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有稳定收

入来源的工作人员担保。

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财政资金支持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大宗

物品购置必须经过政府采购程序，工程发包必须按照政府投资

工程管理相关制度操作，严格执行招投标管理规定。

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从项目资金中列支管理人员工资、办

公经费等其他费用。

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要建立风险保障基金，在

每年的集体收益中提取 10%作为风险金，用于提高应对市场风

险能力。

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财政、扶贫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依法指导村

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加强资金管理，定期检查财政资金投入村

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财务管理情况；

财政、审计部门负责对财政资金进行监管、审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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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部门负责指导公证机构做好相关公证工作；

镇政府和经办机构对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账目进行日常

预警监测，发现不良情况及时向县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

办公室、财政部门和项目主管部门备案；

镇村干部、群众代表成立监管小组，对村集体股份经济合

作社资金使用情况、投入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情况、保底分红情

况进行监督。

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套取、骗取或转移财政资

金；项目实施进度缓慢，资金管理混乱或改变资金用途；骗

取、隐匿、侵占、转移、损毁配股国有或集体资产；经营主体

不能履行合同约定;存在其他不可控风险需退出股权股金等情形

的，投入资金由镇人民政府、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收

回，根据财政资金管理使用要求重新确定方案后组织实施，并

依法追究责任人及相关人员责任，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

理。

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